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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青岛农业大学平度校区委员会 
关于发布《青岛农业大学平度校区辅导员日

常考勤管理制度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各单位： 

《青岛农业大学平度校区辅导员日常考勤管理制度（试

行）》已经平度校区党委研究同意，现予以发布，请认真贯彻执

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共青岛农业大学平度校区委员会 

2025 年 10 月 22 日 



青岛农业大学平度校区辅导员日常考勤 

管理制度（试行） 

一、总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平度校区辅导员日常管理，强化工作纪律，

保障学生管理服务工作有序开展，根据《中共青岛农业大学委

员会关于平度校区管理模式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青农大党字

〔2025〕2 号）中“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”“强化激励和约束措

施”等相关要求，结合校区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青岛农业大学各学院派驻平度校区

的常驻辅导员（以下简称“辅导员”），其日常管理考核由平度

校区党委负责，人事关系在派出学院。 

二、考勤管理 

第三条 实行工作日系统打卡考勤制度和会议签到制度。辅

导员须通过学校“企业微信”工作台中“打卡”模块完成每日

定位打卡，日常会议通过纸质签到完成考勤。 

第四条 有效打卡时间为工作日上午 7：00-8:30 之间完成，

下午 13:00-14:30 之间完成。每日需完成两次有效打卡，缺漏一

次或位置不对视为当次考勤异常。后续根据情况可适当调整时

间。 

第五条 因学校或学院工作安排，需到城阳校区临时参加会

议或其他工作的，应在保障平度校区有人在岗的前提下，依然



通过该模块进行打卡，计入正常考勤。若城阳校区打卡比例超

过月考勤 20%的，需本人提交情况说明，经所在学院党委审核

认定后报学团事务中心备案。 

第六条 因公务外出、培训、病假、事假等无法在校打卡的，

须提前通过该打卡模块里请假链接或书面方式提交申请，经审

批后报学团事务中心备案，计入正常考勤。 

第七条 未请假或无故未打卡以及逾期打卡的，视为缺勤。 

三、考勤结果使用 

第八条 平度校区党委每月 5 日前汇总上月辅导员考勤数

据，结合日常工作表现（如学生社区值班、活动参与等）形成

《月度考勤考核意见》，明确“合格”“基本合格”“不合格”等

次（月考勤率<60%的，认定为不合格；月考勤率≥80%的，认定

为合格；其他认定为基本合格）。 

第九条 辅导员年度绩效工资中涉及平度校区常驻工作人

员的 1.2 倍绩效系数部分，与月度考勤考核结果直接挂钩：月

考勤考核“合格”的，按照 1.2 倍绩效系数发放；月考勤“基

本合格”的，当月按相应系数发放（具体发放系数标准为：1+

实际出勤率-60%）；月考勤“不合格”的，当月按学校基础绩效

标准发放。 

四、考核意见与绩效发放 

第十条 平度校区党委于每年 1 月 15 日前，将辅导员上一

年度月度考勤考核结果汇总，形成《年度考勤综合考核意见》，



经学团事务中心审核后，报学校党委组织部、人事处备案，并

同步抄送辅导员派出学院。 

第十一条 派出学院根据平度校区党委出具的《年度考勤综

合考核意见》，结合辅导员人事关系及学校绩效工资发放办法，

负责核算并发放年度绩效工资（含 1.2 倍系数部分）。 

五、附则 

第十二条 本制度由平度校区党委负责解释，未尽事宜参照

学校人事管理、学生工作管理等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三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试行，与学校后续出台的相

关政策不一致的，以学校最新政策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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